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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人民政府
本级行政机关机构职能清单

单位全称 盐池县教育体育局 规范简称 教体局

加挂牌子 盐池县教育督导室 办公时间

夏季：

8:30—12:00；14:30—18:30
冬季：

8:30—12:00；14:00—18:00
单位级别 正科级 负责人 刘廷志

单位性质 工作部门 机构设置 内设岗位 6个

办公地址 盐池县文化西街 169号 联系方式 0953-6024900

主

要

职

责

(一)贯彻执行关于加强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全县各

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思想政治、精神文明和德育工作。指导教育体育系统群团组

织工作。

(二)贯彻实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执行国家教育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方针、

政策。研究提出全县教育体育改革和教育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并监督实施。

(三)负责全县教育体育事业的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协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各

级各类学校的设置标准，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推进全县教育现代化。

负责教育精准扶贫工作。负责本系统文书档案、教育信息的统计、分析、发布和对

外宣传、交流协作等工作。

(四)承担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促进教育公平的责任。负责全县义务教育的

宏观指导与协调，指导普通高中教育、幼儿教育和特殊教育工作，制定基础教育教

学基本要求和教学基本文件。指导各类学校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制定的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的学科大纲、教学计划，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五)统筹管理全县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和社

会力量办学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基础教育工作的督导检查和评估验收。指导基础教

育发展水平和质量的监测工作。依法对学前教育的民办办学机构审批和其他民办办

学机构的申报，并负责指导、监督管理。

(六)指导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工作。

(七)统筹管理教育经费，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教育经费筹措、教育拨款、教

育基建投资、学生资助的管理制度和办法。制定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校园、校舍的

建设规划和教学设备配置计划。统计教育经费投入情况，监测教育经费的筹措和使

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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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指导少数民族教育工作。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的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工作及

国防教育工作。指导学校开展环境教育工作，对学校环境教育进行考核监督。负责

各类学校（含幼儿园）的安全监督管理，督促学校加强对师生的安全教育。会同有

关部门建立完善安全教育体系。协助制定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标准并组织实施。

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校车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公共体育设施安全运行的监督管

理。负责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安全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体育赛事和活

动的安全管理工作。

(九)负责全县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指导全县教育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

度实施工作。负责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管理、教育培训和学校师德建设工作。负

责全县教育系统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管理和服务工作。

(十)负责管理并组织全县各类招生考试、录取以及高中阶段学业水平测试工

作、学籍学历管理工作。

(十一)依法管理、规范、监督、检查全县教育体育工作。

(十二)贯彻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拟订全县语言文字工作规划，

指导并监督检查语言文字应用工作，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和普通话师资培训工作。

(十三)负责组织全县教育、体育大型活动。组织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指导开展

群众性体育活动。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指导国民体质监测。指导青少年体育工

作。会同有关部门指导社会体育和民族体育工作。会同有关部门规划并指导体育设

施建设。

(十四)负责规划体育运动项目，指导体育训练工作。负责组织综合性体育运动

会和单项竞赛活动。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自治区体育局下达的竞赛任务，组织参加

国内体育赛事。监督管理全县体育市场，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国家体育场地标准。负

责体育社团组织和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格审核和业务指导工作。指导、协调、

监督体育运动中的反兴奋剂工作。

(十五)完成县委、政府和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